新生户口迁移注意事项

1．户口迁移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必须使用公安部统一印制的带有防伪标志的《户口迁移证》（样本见附件）。自愿不迁移户口的学生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无需提交《户口迁移证》，但必须签订《关于不迁移本人户口的协议》。

2．本市学生不迁移户口，农业户口可凭录取通知书、准考证、身份证以及学校招生办公室开具的农转非证明应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农转非手续。

3.集体户口入户审批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自愿迁移户口的同学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以防丢失不能及时补办。

4．《户口迁移证》上所有的信息必须齐全、准确、清楚，不能有涂改<若有涂改需加盖当地派出所的公章>，（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籍贯、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户别＜农业或非农业＞等），应注意《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身份证等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一致（含音同字不同）。

5．打印的迁移证必须套准，不能串行、压线，手写的字迹要工整，“以下空白章”、 “户籍民警专用章”、落款和骑缝的两个“迁出派出所章”必须齐全。

6．籍贯、出生地必须具体到二级行政区划，即XX省或XX自治区或XX市（直辖市）/XX市或XX县（区）。

7．户口迁往地址必须是“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1号或北京印刷学院”。

8．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予更改姓名、出生日期等户口项目，在校期间所填写各种表格、办理学历证书等有关事项时，必须依照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填写一致。
9．户口迁入学校后，除退学、转学外,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得将户口迁出。

10.户口迁入手续办理时间为：每年9月1日至12月10日，过时恕不受理。

11、为了确保户口信息的准确性，请在《户口迁移证》的备注栏内用铅笔注明血型、身高、班级及联系电话（必须能联系到本人）。

附件:

户口迁移证（样本）

X迁字第            号

	户主或与
户主关系
	持证人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姓    名
	李四（字迹清晰）
	
	
	

	曾 用 名
	
	
	
	

	性    别
	男/女
	
	
	

	民    族
	汉（或其他）
	
	
	

	出生日期
	1993年1月1日
	
	
	

	出 生 地
	*省*市/县
	
	
	

	籍    贯
	*省*市/县
	
	
	

	文化程度
	根据本人情况填写
	
	
	

	职    业
	无
	
	
	

	婚姻状况
	未婚/已婚
	
	
	

	公民身份
证件编号
	******19930101****
（共18位）
	
	
	

	迁移原因
	
	
	
	

	原 住 址
	注意：此处写明详细地址，具体到门牌号（*省*市*区*路*街道*小区/村*楼*号）

	迁往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1号或北京印刷学院

	备    注
	请注明身高、血型、农业或非农业 如：（身高185cm 血型A非农业）


注：此证仅作居民迁移户口的证明，不准涂改、转借，                       本证年   月   日签发
遗失须立即报告当地户口登记机关，持证人到达                           至年   月   日有效
迁入地后，将此证交给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监制
                                                        此处盖迁出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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